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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产业or黑色产业：
旅游业碳排放统计边界的反思与重构

明庆忠，常 易*

云南财经大学旅游文化产业研究院，昆明 650221

摘 要：科学界定旅游业碳排放统计边界既是低碳旅游研究的难点，也是制定旅游业碳减排政策与措施的

关键。已有研究在统计指标选取上多以借鉴和优化为主，计算结果难以相互佐证。文章基于经济学和法

学相关领域溯源，逐一评价了现行统计指标，研究发现：（1）影响旅游业碳排放统计边界的主要因素是研究

视角不同、统计口径混用，导致研究结果之间“横向不可比，纵向不可加”；（2）“狭义”和“广义”统计边界的

主要区别是后者在“污染者付费”的基础上兼顾“受益者负担”原则；（3）基于“属地责任原则”，外部交通不

属于旅游目的地碳源，而应计入“广义”的统计边界。研究指出：旅游业碳减排措施应明晰责任边界和外部

性，兼顾经济收益和环境代价；在边界相对统一的前提下，不同研究对象的碳强度不同，旅游业是否为绿色

产业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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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内开展旅游业碳排放的研究迄今已有十余年，但对该领域的理论基础和统计边界

仍存在较大争议。有学者认为，目前国内尚缺乏对旅游业碳排放情况的全面摸底，对旅

游业碳排放水平的研究停留在学者的估算上，且缺乏公认的研究方法和框架[1]。有研究发

现，在计量边界、理论方法、计量参数等方面，中国学者的旅游碳排放研究与国际上的

通行做法相差甚大，制约了中国旅游碳排放计量的客观性与真实性[2]。另有学者指出，从

系统边界和核算口径来看，已有研究对旅游业或旅游消费的系统边界界定各不相同，核

算口径也不一致，有些研究的口径是直接碳排放，另一些研究则是指全生命周期碳排

放，不同研究之间不具有可比性[3]。过往研究主要围绕旅游业碳排放值的测量，其统计指

标和计算方法选取上多以对国外早期文献的借鉴和优化为主，在研究方法上形成了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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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径依赖；从计算结果看，大量研究结果无法相互佐证，呈现出“横向不可比、纵向

不可加”的特点。随着实证研究的不断推进，如不能就某些关键问题达成共识，确立更

规范的研究标准，将会削弱研究结论的解释力。为促进旅游业碳排放研究的规范化和科

学化，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溯源，从经济学和法学领域寻求旅游业碳

排放的理论基础，找出影响统计边界的关键问题；立足于“污染者付费原则”和“受益

者负担原则”，提出并论证“广义”和“狭义”两种统计边界的判定标准，望为明晰旅游

业是绿色产业还是黑色产业及后续规范研究提供依据和参考，推动行业碳减排措施的切

实履行。

2 旅游业碳排放责任界定的学理分析

旅游业碳排放研究涉及交叉学科背景，单从旅游学内部无法统一研究范式，需要在

“碳中和”的规范下展开。目前一些研究之间“横向不可比，纵向不可加”的根本原因在

于不同研究视角下的统计口径不同，在学理上论证统计边界的判定原则较弱。由于污染

行为时常伴随法律责任认定和经济补偿，故法学和经济学可提供基础性的参考，且适用

于碳中和本身而不局限于单一行业。旅游业碳排放既是在碳中和框架下研究，那么对碳

中和具备基础解释力的理论也应当适用于旅游业。

2.1 外部性与公共物品理论

外部性理论认为生态系统具有外部性，即自然生态资源因开发利用所产生的边际私

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4]。旅游业的行为活动有典型的外部

性特征，具体来说，旅游业兼具生产的外部不经济和消费的外部不经济，其生产和消费

活动都会产生污染，直接或间接破坏生态环境，但行为者个体不为此承担代价。对此，

全球正在尝试采取碳税、碳补偿和碳交易等方面的措施。

一般认为，公共物品理论是适用于解释旅游资源的基础理论。自然生态资源是旅游

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无排他性和无竞用性的特点，人们在使用时无需支付任何成

本和代价，而其生态效益又为全社会所共享。学者对五台山景区[4]、森林资源[5]和自然保

护区[6]的研究表明，优质旅游资源区别于普通公共物品，在于其使用上具有一定的竞用

性，过度开发和使用会造成负外部性。当边际私人收益偏离边际社会收益时，就会酿成

“公地悲剧”。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都是典型的公地悲剧，该理论对旅游业碳排放问题有

较强的解释力。

2.2 碳泄露

关于碳排放的责任界定，存在“生产者负责制”和“消费者负责制”两种意见，分

歧源自国际贸易的“碳泄露”现象：发达国家将碳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导致

其自身碳排放水平降低的同时推高了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7]。若从消费端重新核算，发

达国家碳排放将普遍增加，发展中国家则相应减少。不过，“消费者负责制”存在一个严

重缺陷：相较于生产端的减排能力，消费端的减排效果是辅助性的。实际上，碳减排的

核心手段仍是从生产端提高能源转化率、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耗、发展替代能源、使用碳

捕捉与封存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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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能耗与碳排放几乎覆盖所有产业。在122部门分类中，共有102个产业与旅游

业产生了前向或后向的直接联系[8]。若将关联产业的碳排放纳入统计边界，不仅会导致旅

游业的排放量超标，更会削弱本行业的减排动力和激励效果。有研究梳理了Dwyer对澳

大利亚旅游业碳足迹的测算[9]，发现从旅游卫星账户实践上看，消费法的统计结果大于生

产法 [3]。为避免研究视角混淆，本文立足于“生产者负责制”考察旅游业的污染主体

构成。

2.3 污染者付费原则

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是“污染者付费原则”，简称PPP （polluter pays principle）

原则，后在 1992 年联合国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 原则 16 中表述为“The polluter

should bear the cost of pollution”[10]，意指造成环境损害的污染者有责任支付赔偿并承担

弥补损害的费用。该项原则最早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72年在《关于环境政策国际

层面指导原则的建议》中提出，后成为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的一项规则和各国制定环境法

的重要依据[11]。法律公约方面，《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

约》《欧盟宪法条约》等法律公约都确立了“污染者付费”的法律效力[12]，PPP原则也成

为环境伦理学的核心原则之一[13]。就国内法而言，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试行）》明确了“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后又于1996年通过《国务院关于环

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发展为“污染者付费”原则[14]。尽管对“污染者付费原则”的研

究多集中在法学领域，但在论及跨界损害损失分担原则问题时，不能不论及此项原则[11]。

其实，行业和学科的特殊性不应当违背法律原则的一般性。旅游业碳排放的责任边界直

接影响其统计边界，在责任界定上仍应遵循PPP原则。

虽然“污染者付费原则”得到了大部分主权国家和国际条约的认可，但仍存在一些

缺陷与不足。PPP原则本质上是一种事后责任原则，导致其在责任追究上存在障碍，征

收排污费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15]。就中国城市污染地受益者修复责任而言，PPP原则存

在3种困境：一是污染行为人不存在，二是污染行为人缺乏修复能力，三是污染行为和

污染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判断[16]。进一步说，在污染主体多元化或污染主体负担能

力不足的情形下，PPP原则作用甚小；环境损害行为与环境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难

以确定，使得污染者也难以确定，往往会出现“无人负担”或“负担不能”的情形[14]。

2.4 受益者负担原则

为弥补“污染者付费原则”的不足，法学研究者提出了“受益者负担原则”。这项原

则提出的初衷是反对政府运用财政援助方式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该原则认为，只要从环

境或资源的开发利用中获得实际利益者，都应当就环境与自然资源价值的减少付出应有

的补偿费用，而不局限于开发者和污染者[17]。1993年日本在其《环境基本法》中确立了

“受益者负担原则”的法律效力[15]。2016年，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

偿机制的意见》中确立了生态补偿的“谁受益、谁补偿”原则，这是“受益者负担原

则”在生态补偿领域的具体应用[18]。

目前对“受益者负担原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学和生态学领域。从社会契约和义

务主体视角看，国家、企业和公民都应当对环境污染和损害承担相应的责任[18]。关于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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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者是否应当作为受益者承担责任，有研究基于主体双重身份而持否定的观点。其原因

在于：当污染者存在时应先于受益者身份承担责任；若污染者兼具受益者身份，则违背

了“任何人都不得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利”的原理[16]。当然，“受益者负担原则”只是

“污染者付费原则”的补充和延伸。PPP原则固然存在缺陷，但其作为《京都议定书》等

国际协议的基本原则而具有法律效力[13]，仍是现代环境法的核心原则，也是构建现代环

境法律责任的基石[12]。

某种程度上，确定旅游业的碳排放来源等同于污染责任的界定，应同时考虑“污染

者付费原则”和“受益者负担原则”。一般来说，“受益者负担原则”中的实际利益包含

了物质利益、政治利益和精神利益。结合本文主题，笔者将受益者的实际利益限定为经

济利益。如果污染者获得的直接经济利益未计入某地旅游部门的收入，则其污染行为不

应由当地旅游业完全承担。其逻辑在于：污染者一定是受益者，受益者不一定是污染

者。由于旅游业关联产业众多，可能会存在某旅游主体不是直接污染者、又是间接受益

者的情况，有必要基于上述两项原则对旅游业碳排放的统计范围重新加以讨论。

3 旅游业碳排放边界界定的关键：广义与狭义的讨论

旅游业碳排放测量的核心是确立统计边界，主要争议体现为 4组关键问题的分歧：

其一是分析范围交叠，没有区分研究对象的“地理视角”和“行业视角”；其二是统计口

径混淆，针对同一研究对象同时出现“碳排放”和“碳足迹”两种计算方法；其三是未

区分“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造成统计边界模糊；最后是“广义”与“狭义”视角

下的旅游业统计边界涵义不明，尚未形成公论。因此，有必要对上述分歧予以澄清，并

结合上文的理论分析，尝试给出旅游业碳排放统计边界的判定原则。

3.1 旅游业碳排放的地理视角和行业视角

关于旅游业碳排放的分析范围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从行业视角分析“某地旅游业碳

排放”，二是从地理视角分析“某旅游地碳排放”[19-20]。前者是从旅游业的主体和关联产

业出发，测算某地区旅游业的碳排放；后者是以国家为测量对象，按边境线划分责任，

以避免在全球水平上重复估算旅游业碳排放[21]。对同一个研究对象而言，两者应为包含

关系，即“某旅游地的碳排放”是“某地旅游业的碳排放”的父集，后者不能大于前

者。例如，在国家尺度下，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某国碳排放，必然包含并大于该国旅游业

碳排放。该判定成立的条件是“地理概念大于行业概念”，即某地并不全部由旅游业

构成。

进而言之，在选择碳排放统计指标时，应当说明是从行业视角还是地理视角，否则

会出现交叉统计或指标误用，最终造成争议结论。从地理视角看，景区外的碳排放计入当

地属于“碳泄露”，造成的污染转移应适用“属地责任原则”（territorial responsibility） [22]。

尽管学界对该原则存在争议，但在更完善的解决方案出现之前，碳排放测算仍应在《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进行。既然国家尺度上认定各国对

气候变化的贡献均以地理为界限，那么城乡尺度的研究也应当遵循相同的界定标准。同

时，地理视角下的统计范围不局限于旅游业，还应纳入当地的全部碳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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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旅游业的碳排放不同于碳足迹

从实证研究结果看，“碳足迹”的测量结果往往大于“碳排放”。碳排放一般是从生

产角度定义的，它是生产者责任的体现；而碳足迹则是从终端消费的视角出发，它更重

视消费者责任[23]。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已有研究中基于生产法和消费法的研究视角同时

存在，将“旅游消费碳足迹”与“旅游业碳排放”混用。同时建议，碳排放应侧重从供

给（旅游业）角度进行研究，采用生产法进行核算；而碳足迹则应从消费（旅游者）角

度进行核算，避免两个概念的混淆与滥用[3]。有关澳大利亚[9]、西班牙[24]的旅游业碳足迹

实证研究也表明，基于全生命周期的核算口径会使计算结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从“碳足迹”的涵义看，它应考虑供应链上的所有排放，在时间上涵盖产品消费的

时点向前追溯和向后延伸。这一概念本质上有“全过程、全生命周期排放”的内涵[3]。这

种视角下计算出的碳足迹，是不能要求单一行业履行碳中和义务的，因为它涉及多元主

体责任分担问题。该情景下，除了“受益者负担原则”外，还应考虑“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原则”“收益结构原则”和“能力结构原则”[18]，这必将造成旅游业碳排放分析的复

杂化。碳足迹的概念适用于产品视角而非行业视角，因此，本文将讨论范围限定为“碳

排放”，侧重于从供给端视角进行研究。

3.3 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

很多时候，相关文献在计算时没有区分“直接”和“间接”碳排放，或存在同时统

计的情况。关于旅游业碳排放层级，有学者将其分为“旅游者”“旅游产业”和“旅游经

济”3个部分[25]，统计范围从“直接排放”向“间接排放”逐步扩张（图1）。碳足迹层级

也按类似规律考察供应链上的所有排放，这既包括“直接排放”（现场的、内生的排

放），也包括“间接排放”（非现场的、外部的、内嵌的、上游的、下游的排放） [3]，具体

区分在世界资源研究所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WRI/WBSCD）的《产品和供应

链标准》 [26]中有明确说明（图2）。综上所述，本文将旅游业直接碳排放定义为“旅游者

在旅游活动中产生的直接排放+旅游产业在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直接排放”，其余均属于间

接排放。

图1 旅游碳排放层级图

Fig. 1 Hierarchy of carbon emissions from tourism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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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广义和狭义视角下的旅游业碳排放统计边界

学者们在测算旅游业碳排放时，或有提及“广义”和“狭义”的概念，但对何为广

义、何为狭义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在国内早期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广义的旅游业涉及众

多产业、碳排放覆盖面广，应包含旅游六要素，这样能更真实客观地反映旅游业碳排放

水平；而狭义的旅游业仅测算旅行社和旅馆业的碳排放[20,27]。另有研究关注乡村旅游地的

净碳排放，将广义视角定义为“景区内各碳源碳排放+旅游地外部交通碳排放”，而在狭

义视角下将“旅游地外部交通碳排放”排除[28]。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和上文的学理性分析，本文给出以下两个命题来判定旅游业碳排

放的统计边界，同时建议相关研究要区分地理视角和行业视角。一般来说，地理视角更

适用于小空间尺度的研究对象，比如景区和乡村旅游；行业视角则更适用于大空间尺度

的研究对象，比如城市到省际区域。

命题 1：狭义的旅游业碳排放统计边界仅指研究对象的直接碳排放，遵循的是污染

者付费原则，考虑的是旅游业作为生产者的外部不经济。

命题 2：广义的旅游业碳排放统计边界是在狭义视角的基础上增加研究对象的间接

碳排放，考虑受益者负担原则的同时兼顾旅游业作为消费者的外部不经济。

4 对旅游业碳排放的统计指标讨论

直观理解，旅游业碳排放的统计指标将“因旅游而起的一切人为活动造成的碳排

放”纳入统计范围，故而应先明确旅游业的碳源分布，再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选择

对应指标。对此，主流做法是根据旅游业的主体进行分类，形成“交通、餐饮、住宿、

游憩、购物、娱乐”6类碳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拓展。经过学者多年研究，指

标库的积累已较为完备，在系统边界、统计指标和计算方法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3,19-20,29]。

宏观上看，尽管不同研究结论之间仍有较大差异，但就“旅游业各部门的碳排放占

比”而言，学界基本能够达成共识：旅游交通、旅游住宿、旅游活动三部门构成了旅游

业的核心碳源，共占旅游业碳排放量的90%以上[30-34]。这意味着旅游业的碳排放呈“幂分

布”规律，高低落差极大、长尾效应明显（图3）。

微观上看，各部门间存在颗粒度上的差异，细分指标越多，则其准确度越高，但数

图2 碳足迹层级图

Fig. 2 Hierarchy of carbon foot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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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获取越困难。因此，旅游业碳排放

测算需在准确性和可行性之间寻找平

衡。准确性需要更多统计指标，但这

会带来繁重的一手数据统计工作，而

且受成本制约，可能与测算的可行性

发生冲突。鉴于此，在旅游业碳排放

指标评价上，可遵循“奥卡姆剃刀”

原理：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新增指

标不是越多越好，颗粒度也不是越细

越好。

4.1 旅游交通

旅游交通指“为旅游者往返于客源地与目的地以及在旅游目的地活动而提供的交通

设施与服务”[35]，是旅游业碳排放的重中之重。国外研究表明，旅游交通的碳排放占比

在65%至90%之间[36-38]。有学者测算了1990年至2020年的中国旅游碳排放，发现在上述

三部门的碳排放量中，旅游交通的年均占比达 78.7%[30]；按三部门占全国旅游业碳排放

90%估算，旅游交通的年均占比应为70%左右，这与国内在2011年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基

本吻合（旅游交通占比为67.72%） [33]。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其余指标和新增项目的碳排

放逐渐增加，但旅游交通仍是核心碳源。

从范围看，旅游交通可分为外部交通和内部交通。外部交通是指客源地到目的地之

间的交通，内部交通又分为到达景区的中部交通和景区内部交通[28,39-40]。从出行方式看，

旅游交通可分为民航、铁路、公路、水路等子类别[41]。从碳排放结果看，外部交通是旅

游交通最显著的碳源，其排放量是内部交通的4到6 000倍不等（表1）。鉴于飞机无法作

为内部交通工具，民航又成为外部交通的主要碳源。据估算，民航在中国旅游交通碳排

放中的占比由1990年的22.05%攀升到2020年的75.17%，年均占比为46.90%[30]。此时出

现了一个关键问题：旅游交通占旅游业碳排放的70%以上，它能直接决定旅游业是否为

黑色产业？从碳源比例看（图4），旅游业能否实现碳中和基本取决于旅游交通，而该指

标又取决于外部交通的判定。

外部交通的出行方式可涵盖所有种类的交通工具。国际上对该指标的争议焦点在于

国际航班碳排放的归属问题。相关研究发现该问题有两种计算方法：其一是以客源地测

图3 旅游业碳排放分布示意图

Fig. 3 Distribu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from tourism industry

表1 部分实证研究的外部/内部交通碳排放结果

Tab. 1 Examples of carbon emissions for external & internal transportation

外部交通

2 106.552 t（碳足迹）

41 533.913 t（碳排放）

2 796.045 t（碳排放）

89 091.725 t（碳排放）

8 364 558.985 t（碳足迹）

内部交通

491.122 t（碳足迹）

2 411.494 t（碳排放）

0.462 t（碳排放）

（不考虑）

（不考虑）

倍数

4.3

17.2

6 051.9

\

\

研究对象

张家界

庐山

合肥大圩村

宏村

武汉

文献来源

王怀採[39]

周年兴等[56]

丁雨莲[28]

丁雨莲[28]

张哲[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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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例如，一个德国人在世界各国旅行产生的排放量应计为“德国”的排放量；其二是

以目的地测算，由于旅游经济利益更多地由旅游目的地获得，碳排放的统计应当以旅游

目的地为主[19]。早期研究旅游业碳排放的Gössling也认为，旅游目的地是碳减排的一个

理想区域，它应承担相应的碳排放额[42]。

然而，大量发达国家的游客乘坐国际航班到发展中国家旅游，造成的碳排放是否应

由目的地全部承担？换到国内视角，大量城市游客到乡村旅游所造成的碳排放是否应由

乡村独自承担？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笔者认为由目的地承担全部责任并不合理。从

“碳泄露”的观点看，从旅游目的地统计碳排放属于“消费者负责制”，因为目的地不是

外部交通碳排放的生产者，把外部交通碳排放计入目的地有悖于“属地责任原则”，这不

具有法律效力而仅是学界的一种测算方法。Dwyer测算的澳大利亚旅游业碳足迹远高于

《京都议定书》认定的澳大利亚总排放量，是由于其统计边界包含了澳大利亚国际航空[9]。

实际上，由于国际航空排放测算和分配比较复杂，全球航空的总排放量在不同经济体之

间分配的规则尚未形成，国际航空碳排放仍游离于《京都议定书》的国家排放目标之外[3]。

外部交通碳排放是否应计入旅游目的地，关键在于如何判定污染者和受益者（图

5）。以民航为例，外部交通的交易行为发生在游客和航空公司之间，航空公司是直接受

益者、也是碳排放的生产者，它作为污染主体是明确的。然而，航空公司的运营不属于

目的地旅游业。旅游目的地既没有获得机票销售收入，也没有产生民航碳排放，由其独

自承担往返交通碳排放的理由不充分。简言之，外部交通同时违背“污染者付费原则”

和“属地责任原则”，不符合命题1的判定，不属于“狭义的旅游业碳排放统计边界”。

有观点认为旅游目的地仍负有外部交通的减排责任。其理由是，该指标项下的碳排

放由旅游目的地造成，如果不存在该目的地，就不会有游客流动，亦不会产生相应的碳

排放[43]。如上所述，“受益者负担原则”仅是“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延拓和补充，仅适用

于污染主体不明或污染责任负担不能的情形。旅游目的地作为外部交通的受益者，其责

图4 旅游业核心碳源

Fig. 4 The core carbon emissions source in tourism industry

图5 外部交通的主体构成

Fig. 5 Principal components of external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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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负担仅为一种补充，不能作为污染者承担全部责任。一方面，外部交通的污染主体明

确且不属于旅游目的地，污染行为是非现场的外部排放，符合命题 2 的判定，应计入

“广义的旅游业碳排放统计边界”；另一方面，内部交通的污染行为是现场直接排放，交易

金额计入当地旅游业收入，符合命题1的判定，应计入“狭义的旅游业碳排放统计边界”。

4.2 旅游住宿

一般认为，旅游住宿是仅次于旅游交通的第二大碳源，占旅游业碳排放的 20%左

右[30,36]。它主要来源于住宿设施的能源消耗，如空调系统、照明系统、电梯、餐饮服务、

冷库、小家电等[44-45]。从能源结构看，旅游住宿涉及电力、煤炭、柴油、液化石油气、天

然气，甚至沼气、薪柴等。其碳排放测算的基本逻辑是，将各类能源按一定的碳排放转

化因子转化为住宿的年耗能量，进而计算出等量的标准煤消耗，再通过标准煤的二氧化

碳排放系数测算旅游住宿的碳排放量。2010年测算昆明市四星级酒店的碳足迹，是国内

最早开展旅游住宿碳排放的实证研究[46]。近年来，更多关于酒店业碳排放的实证分析缓

解了相关研究对国外文献的依赖。从酒店业能源结构看，电力耗能的碳排放在酒店中占

比最大，达到90%以上；其次是燃气耗能，平均为9%左右（五星级、四星级和三星级酒

店分别为 28%、10%和 1%）；最小占比为耗水，占酒店总碳排放的 1%[47-49]。从建筑能耗

看，四星级酒店的综合能耗与五星级酒店相当，三星级酒店仍有较大的节能减排潜力[50]。

然而，从整体上看，旅游住宿碳排放的研究存在以下4个方面的缺陷：首先，对省

域和国家层面的研究，这项指标未考虑南北能耗差异。有研究发现中国北方的人均碳排

放量是南方的1.5倍[51]，同级别酒店能耗的差异在于冬季是否集中供暖；其次，由于不同

国家的能源效率不同，碳排放系数不同，不能简单地引用国外相关研究的碳排放系数进

行计算，否则会有较大误差；再次，学者在测算旅游住宿碳排放时缺乏星级酒店外的其

他旅馆的统计数据。《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中国约有67%的旅游住

宿设施为星级饭店以外的其他旅馆类型[52]；《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的住宿业数据只有星

级饭店数据较为完备[31]，据估算，星级饭店的碳排放仅占酒店业的 40%左右[30]；最后，

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以家庭模式经营的民宿逐渐成为年轻游客的选择，但其碳排放的

测算缺乏标准和数据，这部分的实证研究仍处于空白。

酒店业既是污染者，也是受益者，负有减排责任并具备减排潜力。从命题1的角度

看，旅游住宿应计入“狭义的旅游业碳排放统计边界”。基于行业视角的旅游住宿碳排放

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被低估，主要是统计数据匮乏、非星级酒店的碳排放漏算所致，这需

要在研究中加以改进。

4.3 旅游活动

旅游活动是旅游业的第三大碳源，其碳排放研究同样存在争议和分歧。目前国内尚

未开展专门针对旅游活动能耗和碳排放的研究 [53]，而国际上对该指标的研究也显得单

薄，并缺乏基础性研究[31]，大部分旅游活动的碳排放为估算所得[19]。实证研究中，不同

学者对该指标的范围认知有差异，选择依据也不同，这导致了测算结果不具有横向可比

性，旅游活动的碳排放占比存在较大差异（表2）。

由表 2 可见，旅游活动碳排放的分歧主要源于统计范围不同。虽然大体上可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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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动机”和“旅游行为”来分析，但从概念化的角度，旅游活动尚缺乏清晰的涵义。

按旅游业六要素分类，除了交通和住宿外，旅游活动是否包含“游、购、娱、吃”仍无

定论，但是一些研究已将这四要素纳入旅游活动进行统计。在实证方法上，旅游活动碳

排放的测算逻辑存在一定缺陷。其常规做法是，先确定旅游活动的能耗来源，如吸引

物、娱乐和体育活动等[37,54]，再根据不同活动的碳排放系数和消费人数估算活动能耗，

进而测算出各种活动的碳排放量。对此，国内多数文献都追溯到Becken于 2003年的实

证研究[37]。石培华在早期测算中，采用了按旅游动机对游客规模进行分类的办法[33]，但

其前提是不同的旅游活动对应不同的旅游动机，如此才能以不同动机的游客规模测算不

同活动的碳排放量。然而其中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立旅游动机与旅游活动之间的对

应关系。

实际上，基于决策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动机和行为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表

3）。例如，“观光旅游”和“休闲度假”是两种不同的旅游动机，都可能伴随“参观博物

馆”或“看电影”的旅游活动，“商务会议”和“探亲访友”也可能伴随“空中观光”行

为。再者，国内对旅游活动碳排放的测算主要参考新西兰和瑞士的活动分类和排放系

数。此两国的旅游活动在较小国土范围内相对普及，是具有代表性的高频消费项目，如

表2 部分实证研究的旅游活动碳排放统计

Tab. 2 Examples of carbon emissions from tourism activities

“旅游活动”统计范围

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商务出差、探亲访友、其他

分别统计“旅游浏览”和“旅游娱乐”

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商务出差、探亲访友、其他

合并为“食宿休闲”统计

合并为“购物娱乐”统计

合并统计“旅游游览”和“旅游娱乐”

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商务出差、探亲访友、其他

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商务出差、探亲访友、其他

碳排放占（%）

2.36

16.59

1.07

6.53

5.00

18.50

5.68

2.14

研究对象

全国

张家界

庐山

合肥大圩村

宏村

武汉

江苏省

全国

文献来源

石培华[33]

王怀採[39]

周年兴等[56]

丁雨莲[28]

丁雨莲[28]

张哲[40]

陶玉国[31]

唐承财等[30]

表3 旅游动机与旅游活动的类别

Tab. 3 Categories of tourism motivation and tourism activities

旅游动机

观光旅游

休闲度假

商务出差

探亲访友

其他类型

大类

吸引物

娱乐

旅游活动

亚类

建筑类

公园类

文娱活动类

产业类

自然吸引物

表演类

其他类

空中活动类

水上活动类

探险活动类

自然活动类

旅游活动代表

博物馆/艺廊、历史遗迹

植物园、动物园

体验中心、贡渡拉小舟

农业观光、农业吸引物、酒庄探访

地热吸引物、萤火虫岩洞

电影院、音乐会、毛利人表演、剧院

酒吧、赌场、购物

空中体育运动、空中观光、空中观鲸

喷水推进艇、帆船、海钓、观鲸

蹦极、爬山、直升机滑雪、皮船、山地自行车、皮划艇

脚踏车、海豚、骑马、高尔夫、湖钓、健步、野生

能量消耗（mj/游客）

3.5

8.4

22.4

11.5

8.5

12.0

6.9

424.3

236.8

35.1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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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滑雪、跳伞、水上摩托艇等。与此不同，中国地大物博，不同区域所提供的旅游

活动相距甚远，这绝非小国特色旅游项目可以参考。如不考虑国情差异、一味参考国外

的参数计算，将会导致旅游碳排放计量结果存在较大偏差[2]。

碳排放的统计只能从行为结果出发。如果以出行动机划分碳源，会造成污染主体不

明，从污染者付费原则出发，游客作为消费者不应先于经营者负担污染责任。因此，碳

排放统计需从研究对象的特征细分旅游活动，分别统计参与不同活动的游客人数，然后

测算旅游活动的碳排放量。该情形下，旅游活动的污染主体明确，污染行为是现场直接

排放，符合命题1的判定，应计入“狭义的旅游业碳排放统计边界”。

4.4 旅游餐饮

在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将旅游餐饮碳排放纳入统计范围并不多见，也缺乏针对性研

究。虽然食物消耗是旅游必不可少的部分，但其碳排放在旅游业中的占比并不显著。宏

观上看，无论全球还是中国，农业在按部门分布的碳源中仅占1%[55]；Nielsen等估算1998

年瑞士旅游食物和饮料占旅游业碳排放总量的2%[38]。实际上，这项指标主要问题是混淆

了“碳排放”与“碳足迹”（图6），前者测算的是餐饮业经营所需能源产生的碳排放[28,39]，

后者测算的是被游客消耗的粮食在全生命周期中产生的碳足迹[40,56]。两者在研究主体和统

计视角上截然不同，不具有横向可比性。

碳排放的统计视角是以餐馆为研究对象，统计它在生产经营中的能耗，再将能耗折

算为碳排放量。在学理上，选择以餐饮服务作为旅游业六要素中“食”的代表，应该没

有多大争议。但在实证研究中却面临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除封闭式景点的餐饮区外，

多数旅游城市的餐馆并非仅为游客提供服务。在餐饮业的消费者中，游客与本地居民共

存，两者难以区分。一方面，选择餐馆为研究对象，可以测算它在一段时期内的碳排

放，但却不能简单地区分碳排放是游客还是本地居民的消费所致。从行业视角统计“旅

游餐饮”的碳排放值会面临多元主体责任分担问题。

另一方面，测算游客消费的粮食在全生命周期中的碳足迹，避免了游客和本地居民

共同消费的问题，但又面临另一困境：生命周期评价是一种“从摇篮到坟墓”的污染物

排放评价方法[3]，碳足迹测算的是粮食从生产、包装、运输、制作、甚至到废物处理整个

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且这一过程涉及农业生产、工业加工、交通运输、餐饮服务等

多个行业。从责任划分来说，任何参与其中的行业都不应独自承担粮食在产业链循环中

的全部碳足迹，否则会造成不同部门间的重复统计，主体责任难以划分。

在旅游业的碳排放分析中，从粮食端计算“碳足迹”的弊端远大于从餐馆端计算

“碳排放”。前者是基于产品视角，把旅游业替换为产业链中任一其他产业，粮食的碳足

图6 “旅游餐饮”碳排放的两种统计视角

Fig. 6 Two statistical views of carbon emissions generated by tourism ca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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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计算不会发生变化；后者是基于行业视角，污染主体明确且属于旅游业。餐饮业提供

用餐服务而非粮食生产，碳源是餐馆因加工食品而产生的能耗，而非粮食在全生命周期

造成的污染。以餐馆碳排放为旅游餐饮的统计对象，符合命题1的判定，应计入“狭义

的旅游业碳排放统计边界”，测量时应考虑游客在消费者中的占比。在以往实证研究中，

这项指标存在多算的可能性，要么纳入与旅游业无关的本地居民消费，要么纳入关联部

门应该分担的碳足迹。

4.5 旅游购物

旅游购物之所以计入旅游业碳排放统计边界，是由于它是旅游业的主体构成要素、

无法将其从旅游业抽离。本质上说，旅游购物只是特殊的消费场景，如果从消费端统

计，应当以商品为对象测量全生命周期中的碳足迹。旅游业提供的是商品销售服务，而

非生产制造商品，因此计量的是商家在经营中产生的碳排放。结合4.4的论断，旅游购物

应遵循碳排放视角、以商户为污染主体统计经营能耗，计入“狭义的旅游业碳排放统计

边界”。

这项指标的特殊性，在于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有较强的随机性。相较于封闭景区或特

色小镇，城市空间的购物场所也是游客和本地居民消费的并存，同样面临多元主体责任

分担问题。鉴于食品也是消费品中的一种，污染主体均为商家，能源结构相似，建议可

将旅游餐饮和旅游购物两项指标合并为有形商品的“旅游消费”销售来计量。如此只需

明确游客和本地居民的消费比例，即可在餐饮业和商户经营的总能耗中，按比例折算游

客造成的碳排放量。

4.6 其他指标

除上述旅游业的主体要素外，其他碳源在旅游业碳排放总量中占比较小或存在争

议，这里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旅游垃圾/废弃物处理：有研究通过测算黄山、九寨沟的旅游废弃物碳足迹发

现，在旅游废弃物生态足迹中，游客直接排放部分占 1.00%，居民占 0.26%，相关企业

（交通、饭店）占98.74%，其统计对象是游客和居民产生的污水、粪便和固体垃圾[57]。另

有研究通过测算武汉市游客产生的废水和固体废弃物后发现，旅游废弃物的碳足迹占本

市旅游业的0.35%[40]。从碳排放看，对宏村和合肥大圩的测算结果与上述研究有所不同，垃

圾焚烧的碳排放占两地碳排放总量的16.00%和38.51%，使垃圾处理成为一个显著碳源[28]。

由于旅游业对该指标的实证研究较少，又存在“碳足迹”和“碳排放”两种统计口径，

不同研究结论之间难以进行横向比较。

垃圾本身是人类社会的一大污染源，在没有进入回收系统前会因腐烂发酵而产生大

量碳排放，垃圾运输和焚烧会消耗大量化石能源。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明

确指出，垃圾处理产生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等已成为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从客

观事实考虑，旅游垃圾/废弃物属于行业碳源，现有研究不足以说明该指标不显著。同

时，旅游垃圾/废弃物满足命题1的判定，污染主体明确并负有减排责任，污染行为是现

场直接排放，应计入“狭义的旅游业碳排放统计边界”。

（2）景区运营/运营管理：目前国内关于这项指标的实证研究较少，参见宏村与大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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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28]、张家界[39]、中山陵与西塘古镇[58]景区运营碳排放统计。从涵义看，景区运营管理碳

排放由景区管理、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通勤消耗的碳排放组成。从结果看，上述研究对

该指标的测算结果基本趋同，景区运营管理占碳排放总量的3%~5%左右，这在旅游业碳

源构成中相对不显著。该指标的污染主体特指旅游企业，测算对象为相关景点的旅游服

务设施、景区基建设备和运营维护，主要功能为日常办公、公共照明和通勤。从命题 1

的角度看，景区运营管理的污染主体明确并负有减排责任，应计入“狭义的旅游业碳排

放统计边界”。

（3）本地居民能耗：从涵义看，本地居民生产生活不属于旅游业范畴，而属于旅游

地范畴。个别研究纳入了本地居民产生的碳排放，且碳源边界各有不同，测量结果难以

相互比较和佐证[28,56]。旅游业碳排放应测算与旅游业有关的碳源，即使当地没有旅游业，

也存在本地居民生产生活所需能耗，碳排放无可避免。计量居民能耗是另外一个话题，

碳源划分和统计口径与旅游业无关。为避免研究视角混淆，旅游业碳排放的测算不应当

涉及本地居民生产生活所需能耗。

5 结论与讨论

5.1 主要结论

综上所述，作者在讨论现有文献统计指标的基础上，基于 3.4两个命题分别进行判

定，得出旅游业碳排放统计边界如表4所示。

宏观上看，大空间尺度的旅游业碳排放分析，应当遵循“广义的旅游业碳排放统计

边界”。外部交通造成的污染因旅游而起，但在按部门划分的碳源统计中，其排放量共存

于旅游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在现行国际公约框架下，受“属地责任原则”约束，旅游

交通项仅统计国内航班而不考虑国际航班的碳排放量。因此，在国家尺度的视角下，旅

游交通可不区分内部和外部，直接统计国内游客出行人次即可。微观上看，对于小空间

尺度的研究对象，当不考虑外部交通而仅考察“狭义的旅游业碳排放统计边界”时，旅

游业的碳排放总量会大幅降低。由于分母变小，原来不显著的碳源占比将依次变大。旅

游业在界定排放责任和制定减排措施时，不能忽视长尾部分碳源，需重新审视各项指标

表4 广义和狭义的旅游业碳排放统计边界

Tab. 4 The general and special statistical boundary of carbon emissions from tourism industry

广义

一级指标

旅游交通

旅游住宿

旅游活动

旅游消费

旅游垃圾

景区运营管理

狭义

二级指标

外部交通

内部交通

旅游住宿

旅游活动

旅游餐饮

旅游购物

旅游垃圾

景区运营管理

指标描述

客源地到目的地之间的交通

到达景区的中途交通和景区内部交通

旅游住宿设施能源消耗

按不同旅游活动的能量消耗和消费人数测量

为游客提供餐饮服务的商户经营能耗

为游客提供商品销售的商户经营能耗

游客和旅游机构产生的废水和固体废弃物处理

景区管理和服务机构能源消耗与从业人员通勤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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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和减排力度。

一般认为碳汇的功能是服务于整个区域空间而非某个行业。基于行业视角的“某地

旅游业碳排放”只考察碳排放值，基于地理视角的“某旅游地碳排放”则包含碳汇能力

和净碳排放值，目前仅有少数文献同时进行碳排放和碳汇的测量。有关宏村[28]和庐山[56]

的实证研究表明，包含外部交通的碳排放总量分别为碳汇能力的39.6倍和11.5倍，使旅

游地成为一个显著碳源。然而，宏村在剔除外部交通后的狭义净碳排放值为13.47 t，仅

超出当地碳汇的 0.58%，基本趋近二氧化碳近零排放；庐山案例采用了碳排放与碳足迹

混合计算，故无法对统计指标进行拆分。本文指标库是对过往实证研究的总结和归纳，

指标数量超出单篇文献范畴。受主题与篇幅限制，文中提出的统计边界尚未付诸实证，

也是下一步的重点研究方向，希望有更多学者提出批评与建议，共同完善旅游业碳排放

的规范研究。

5.2 讨论

“双碳”背景下，旅游业需在可持续发展中推进碳减排措施的切实履行。碳排放统计

只是碳中和研究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碳吸收与碳补偿。污染主体明晰后减排责任才能

得以明确，统计边界的确定是落实减排责任的前提。文章梳理了相关减排措施发现，部

分解决对策主要存在以下两类缺陷。

（1）责任边界模糊：范围可控才能落实，范围不可控则只能倡导。以外部交通为

例，相关研究都建议“发展高铁网络、优化整合航线、改善出行方式、建设绿色交通”。

然而，上述措施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工业和交通运输部门，旅游业可以提倡游客多坐高

铁，却不能强制游客少坐飞机。同理，推广使用新能源也不能一概而论。有学者指出，

目前新能源发电总体价格仍比煤发电高，峰谷稳定性差，调峰技术有待进一步创新；重

工业和长途运输等领域难以实现电气化，可再生能源制氢的成本较高[59]。实际上，受电

网承载能力和储能技术限制，新能源的推广还有诸多困难，传统能源的成本优势在短期

内很难被替代。能源结构主要由生产端决定，旅游业作为消费端，其减排能力备受制约。

（2）电动车推广只论可行性，不谈外部性。普遍存在一个误区认为，新能源汽车比

传统燃油车环保，能够显著降低本地污染。而现实是，基于煤电的电动车碳排放与一般

汽油车差距不大，甚至高于多数传统交通工具。从表5可见，双人乘坐汽油车的人均碳

表5 不同交通方式的碳排放

Tab. 5 The carbon emissions of different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交通工具

一般汽油轻型车（单人乘坐）

性能最优电动车（维多利亚电网）

一般汽油轻型车（双人乘坐）

摩托车

火车

有轨电车

汽油公交车

性能最优电动车（绿色电源）

碳排放（g/人·km）

243.8

209.1

121.9

119.6

28.6

20.2

17.7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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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要低于单人驾驶电动车（煤电）的人均碳排放[7]。新加坡一项测试表明：电池劣化后

的大功率电动车，其电耗相当于百公里9升左右油耗，碳排放高于一般经济型汽油车[60]。

从这个角度看，电动车只是将地面排放转移到了发电厂，并未有效降低煤炭消耗和污

染。真正能实现零排放的电动车必须使用绿色电源，抛开此前提来谈论电动车推广，不

过是单方面减少旅游交通的排放量，本质上是转移污染。

旅游业碳减排的矛盾在于：如何在确保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切实减少碳排放量。旅

游业的收入跟游客规模成正比，碳排放量也跟游客规模成正比，这是一个事实。要降低

碳排放，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减少出行人次。有研究表明（图 7），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2020年全国旅游业的碳排放约合 6 782万 t，不到 2019年的一半，更退回到 2008年的排

放水平[30]。疫情当下，碳排放值是显著下降了，但其对旅游业的破坏性影响有目共睹。

经济增长与环境代价能否兼顾、如何取舍？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仍是“双碳”目标的

长期挑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碳排放统计边界的讨论不局限于疫情背景。旅游业碳

排放研究迄今已有10余年，中国“双碳”目标尚有近40年之长远。新冠肺炎疫情终将过

去，统计边界作为实证研究的根基与锚点，不能轻易随外部环境变化而改变。相较于半

个世纪的时间跨度，新冠肺炎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显著但不会永久持续。全球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所表现出的碳减排是短暂而被动的，中国旅游业在疫情期间碳排放大幅降

低，并非主动减排所致，而是游客规模缩减造成的结果。旅游业的碳减排计划不能以牺

牲游客规模为代价，应在可持续发展中寻求长期解决方案。

综上所述，旅游业的复杂性导致了其特有的研究困境：一方面，旅游业关联产业众

多，能耗与碳排放几乎覆盖全产业链而使其成为了一个显著碳源；另一方面，旅游业涵

盖多样的自然环境，具备优秀的碳汇资源，通常被视作绿色产业。然而，许多研究都止

步于碳排放计算而回避了碳汇分析，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相较于研究对象的固碳能

力，现有框架下计算出的碳排放更为显著。这必将引向一个有悖常识又难以证伪的结

论：旅游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无烟产业，而是一个碳赤字严重超标的黑色产业。

关于绿色产业与黑色产业的判定，学界一般使用碳强度（单位GDP的CO2排放量）

来衡量碳生态效率[3]，若行业的碳排放贡献率高于经济贡献率，则可从收益中向生态系统

和利益受损方进行碳补偿。据世界旅行和旅游理事会报告，全球旅游业的经济贡献率达

图7 1990—2020年中国旅游碳排放总量

Fig. 7 Total carbon emissions from tourism industry in China from 1990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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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碳排放贡献率为4.9%，具有较好的碳生态效率[61]。然而，学者对不同国家和地区

的实证研究表明，旅游业是否为绿色产业应视具体国情而定。就中国而言，旅游业增加

值占GDP比重约为 4%，碳排放贡献率因统计边界和计量方法不同而有较大差异，还不

能对旅游业是否为绿色产业形成共识。旅游业产业覆盖面广，很难将旅游经济从整体经

济中剥离出来，故在国家层面按部门分布的碳源统计中尚未包含旅游业。若与单一产业

的碳生态效率对比，旅游业会因子部门与其他产业间的重复统计形成争议性结论。

旅游业碳排放的计算并不复杂，难点在于统计边界的判定：边界过大，必然得出过

量的碳排放值，这不仅会超过本行业的责任范畴，还会造成跨部门重复统计，使之被视

为黑色产业；边界过小，则不免有置身事外、避重就轻之嫌。本文力图探索一种统计边

界的判定思路，并为这种判定提供经济学和法学的理论依据，只是在学界公认问题上进

行了尝试，讨论了部分指标的争议与不足。统计边界是否适用，指标缺陷如何改进，仍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或证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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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industry or black industry:
The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tatistical boundary for
tourism carbon emissions

Ming Qingzhong, Chang Yi*

Institute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Industry,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650221, China

Abstract: To scientifically define the statistical boundary of tourism carbon emissions is not

only a challenge for low-carbon tourism research, but also the key to formulate tourism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and measures. Existing studies are based on the adop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previous statistical indicators, an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are difficult to

corroborate each other. Informed by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law-related fields, the article

evaluates the current statistical indicators one by one.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1)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statistical boundary of tourism carbon emissions are the adoption of

different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the misuse of statistical calibers, which consequently leads

to the research results“cannot be compared horizontally and calculated longitudinally”. (2)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the“narrow”and“broad”statistical boundaries is that the latter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rinciple of“beneficiaries bear responsibility”while the“polluters pay

price”. (3)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territorial responsibility”, external transportation is not a

carbon source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whilst it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broad”statistical

boundary. The study pointed out that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measures of tourism should

clarify the boundary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e fact of externality, while considering the

economic benefits and environmental costs. With a relatively standardized boundary, the

carbon intensity vari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research objects, and whether the tourism industry

is a green industry or not should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situation.

Keywords: tourism carbon emissions; statistical boundary; responsibility boundary; carbon

calculation; dual-carbon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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